
第二条 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

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

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

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

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

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

方的主张成立。

司法解释三关于“亲子鉴定”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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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做鉴定推定默认：体现进步也或增加恶意诉讼

亲子鉴定“这是一把双刃剑”

记者 刘海泉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有两个条款明确提及当前社会热

点“亲子鉴定”，这在法律界引起热议。省内有律师认为，亲

子鉴定无故不得不应诉，体现了进步的方面，但是必将带来恶

意诉讼的增加，尤其是在演艺圈。

福利还是收入辨不清

天上掉下个“月饼税”？

中秋节就快到了，不少单位已经将月饼或月饼券列上了

购物清单。但是，你知道吗？你拎回家的月饼可能要计入工

资扣缴个税。北京市地税局的工作人员最近透露，各公司中

秋节所发放的月饼在缴税范围内，需要将月饼的市场价值加

入到员工的工资内，然后按照相关标准扣缴个税。

记者 沈娟娟

“发月饼也要缴个税，应该不会吧？如果这样，我坚决不

领，伤不起啊！”昨日，当得知月饼“被缴税”后，合肥一家公司

的会计郭先生告诉记者。

他给记者的解释是，月饼属于公司福利，根本不应该扣

税，“如果我扣除三险一金后的工资是3300元，本来不要缴

税，可算上月饼，高于3500元的起征点，那岂不很悲剧？”而

在另一家网站工作的赵小姐则认为，月饼扣税不太合理，“如

果月饼要缴税，我情愿多发点现金，最起码想买什么就可以

买什么。”

市民：发月饼也要缴税，伤不起

我省企业有没有把月饼算在员工的工资中并申

报纳税呢？昨日，记者采访了省城一家跨国公司的财

务工作人员，她明确表示不会。

“单位给员工发月饼，带有福利性质，应该不需要

缴纳个税。”她在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后分析，条例规定，福利费作为个人所得，

免纳个人所得税。

不过，在一家公司上班的周丽就一直“被缴税”，

因为单位作为福利发的牛奶、羽绒服等，都算在自己

的收入里，“每个月只有3000元左右的工资，结果有

一次去查账，发现我的月收入都在五六千元，福利全

算成收入了。”

企业：月饼有人当福利，有人则当“收入”

记者了解到，月饼要计入工资，进行个税扣除的说

法，主要依据的法律条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包括现

金、实物和有价证券。

“不管是货币或者非货币形式，原则上都应该征收

个税。”昨日，记者辗转联系上省城一位税务工作人员，

他认为，月饼是属于“实物”。

单位发放的“月饼”等实物，到底要不要征个税？

其实在业内也有分歧。在一家单位财务部门工作的王

先生告诉记者，哪些东西属于福利，哪些可以作为实物

计税，界限很模糊。

也有社会学家认为，中秋节发月饼是增进与员

工的感情，把几百元的月饼也计入工资征税有些

“伤感情”。

税务人员：原则上都应该征收个税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振东，对司法解释（三）中

关于亲子鉴定的条款尤为关注，他认为立法上对亲子鉴定的

认可，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从尊重伦理角度上说，新解释无疑是巨大进步。认可

亲子鉴定，既保障了子女的利益，同时又保障了当事人的权

利，维系了社会正常的亲情伦理关系。但是接下来，必然会

产生一个问题，一些演艺圈的人为出名，借亲子问题恶意炒

作，必然导致恶意诉讼增加。”叶律师担忧地表示。

“如果确系恶意炒作，无疑是对司法资源、医疗资源的

极大浪费。”叶律师分析道，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毕竟

社会在不断变化，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恶意诉讼今后或将暴增

亲子鉴定想做就能做吗？记者注意到，按照新法，一方

认为孩子可能并非亲生，需要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

“上周，我办过一案例，丈夫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

要求做亲子鉴定，结果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安徽皖都律师

事务所律师程东林告诉记者，法院审理认为，丈夫仅仅在诉

状和庭审中，陈述女儿与自己没有亲子关系，但并未提供相

关证据予以证实。相反，妻子虽拒绝做亲子鉴定，但却向法

庭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女儿系双方婚生子女。因此，丈夫

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上的依据，法院遂判决不准予离婚。

程律师表示，如果坚持要做亲子鉴定，就必须向法院起

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根据法律条文，要有确凿证据

证明孩子不是亲生的，比如儿子的血型和父母不符等，这种

情况下，法律对男方的正当权利会予以保护，相反，如果只是

因为流言而产生怀疑，法院是不会予以立案的。

对程律师的说法，合肥市蜀山法院法官詹峰表示认

同。“所谓的必要证据有很多种，除了血型以外，还有证人证

言、生育状况证明等，实践中法官会经过分析，再决定是否采

信。”詹法官告诉记者，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般举证原则是

“谁主张、谁举证”，申请亲子鉴定也不例外。

亲子鉴定若无依据法院不会支持

随后，记者咨询了省城几家亲子

鉴定中心，发现合肥暂未出现亲子鉴

定热。安徽莱蒂克司法鉴定中心一负

责人告诉记者，新婚姻法实施后，来做

亲子鉴定的人，并没有增加很多，市民

反映很平淡，咨询人数和平常一样，每

天大约有两三个，一般来咨询的大都

是丈夫，对妻子持怀疑态度。

“不过男方在对亲子关系不确

定的情况下，对孩子进行亲子鉴定，

可以获得法律支持，肯定会使做亲

子鉴定的人越来越多，只不过这种

影响是一个过程。”该负责人称。

认可亲子鉴定，对法院审判会

有什么影响？对此，记者采访了合

肥市蜀山法院法官詹峰。

詹法官告诉记者，尽管合肥还没

有出现最新判例，但是依据8月12号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的

介绍，因为依然沿用证据推定原则，

对未来的审判实践没有太大影响。

“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

时，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

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事人之

间可能存在或不存在亲子关系，

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

同意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

以按照 2002 年 4 月 1 日开始施行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

做出处理，即可以推定请求否认

亲子关系一方或者请求确认亲子

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而不配合

法院进行亲子鉴定的一方要承担

败诉的法律后果。《婚姻法解释

(三)》第二条对此予以了确认。”詹

峰说，对亲子关系推定认定的规

定符合社会常理，且便于实践操

作，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未来一样

会沿用。

（此文综合自相关法律人士

的个人见解，不代表本报观点）

合肥未出现鉴定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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